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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人數統計表 (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學年度/

學期 
系所 學制 第幾年 是否符合相關定義之境外學生 是否符合延畢生條件 實習場所 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之學生人數 

□是

□否

□是

□否

□校外實習
□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男 女 

填表說明 (表 4-2-13) ： 

1. 學年度/學期

當期資料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 
 三月填寫為 111學年度，以 03/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 十月填寫為 112學年度，以 10/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2.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3.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第幾年  學生實際入學第幾年；即實習期間之實際年級。 

5. 是否符合相

關定義之境

外學生

 請依填報學生身分類別【是；否】 

1.依就學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請填報【是】，亦即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

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等辦法入學之境外學生。

2.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申請入學之境外生(不含陸生)，請填報【是】，亦即係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之

外國學生，或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之僑生、

港澳生，請填報【是】。

3.若為「本國籍學生」或依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之陸生(例如依親陸生)，請填報【否】。

身分別 本國籍學生 外國學生 僑生 港澳生 陸生

依就學辦法入學 是 是 是 是 

依一般身分入學 否 是 是 是 否 

6. 是否符合延

畢生條件

 請依實際情形勾選「是」、「否」符合延畢生條件。(不得空白) 

 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延畢生，請填報「否」。 

 大學部/專科部之延畢學生： 

1.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之學生，仍繳納全額學雜費者，請填報「是」。

2.僅繳納部分學分費者，請填報「否」。

3.如有繳納全額學雜費，不論其是否辦理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均請填報「是」。

 碩士生/博士生之延畢學生: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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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碩士生自第三年起，博士生自第四年起之學生，仍有修習得列入畢業學分數或課程(論文寫作不列入)者，請填報「是」。 

2.非修習得列入畢業學分之課程，請填報「否」；如：師培課程。 

3.若僅修習論文寫作學分，請填報「否」。 

7. 全學年度全

部學分實習

學生 

 學生實習：係指學校依校內訂定「學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安

排學生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校後，始能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 請填報本學期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於調查時間(3 月 15 日、10 月 15 日)至實習機構進行「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者，並

請依實習場所【校外實習；學校附屬機構實習】填報實習學生人數。 
1.校外實習：係指學生至政府機關、企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場所實習。 

2.學校附屬機構實習：係指學生至學校所屬附設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

若學生是前往其他學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填列為【校外實習】。 

 若學生全學年輪流於校外單位與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皆請填於【附屬機構實習人數】。例如： 
1.A 系 60 位學生全學年(共 36 週)，有 20 週在學校附設醫院實習，16 週在其他醫院實習，則請將 60 位學生填報於【附屬

機構實習人數 60 人】。 

2.B 系 50 位學生全學年(共 36 週)，有 18 週在學校附設醫院實習，18 週在其他醫院實習，請將 50 位學生填報於【附屬機

構實習人數 50位】。 

 學校與實習單位簽約之情形包括合約、公函及其他證明文件，相關佐證資料皆需載明參與實習之學生人數、系所名稱、課

程名稱、實習時數及實習期間等資料。 

 學生於校內實機作業課程中實習不得填報。 

 全學年度係指當學年【同一學年度上、下學期】，例如 109全學年度係指【109學年度上學期及下學期】，非指【108學年度

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備註  110年 03月因應「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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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學

年

度 

系

所 

學

制 

第

幾

年 

是否

符合

延畢

生條

件 

是否屬專門職

業技術人員(醫

事人員、社會工

作師)應考資格

規定之實習 

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 部分學分實習學生 

實習場所 

國
別/

地
區 

佐證資料 

總人數及 

實習時數 

外籍生人數 

及實習時數 
學分數 期間 

總人次及 

實習時數 

外籍生人

次及實習

時數 

學分數 實習期間 

男 女 總時數 男 女 總時數 

必修 選修 

□
分
學
年 

□
當
學
年 

男 女 

總

時

數 

男 女 

總

時

數 

必

修 

選

修 

□僅於寒假 

□僅於暑假 

□全學期全

部學分實習 

□學期期間

實習 

    
□是 

□否 

□是 

□否 
            

□政府機構 

□企業機構 

□其他機構 

□學校附屬

機構實習 

 
□有合約 

□有公函 

□其他 

□無 

 

填表說明 (表 4-7-2) ： 

1. 學年度 

當期資料 

 三月填寫，即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資料(以 3/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 十月填寫維護前期資料：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三月份相同亦請再次填報/匯入。 

2. 系所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3. 學制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第幾年 學生實際入學第幾年；即實習期間之實際年級。 

5. 是否符合延

畢生條件 

 請依實際情形勾選「是」、「否」符合延畢生條件。(不得空白) 

 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延畢生請勿勾選此欄位，請填報「否」。 

 大學部/專科部之延畢學生： 

1.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之學生，仍繳納全額學雜費者，請填報「是」。  

2.僅繳納部分學分費者，請填報「否」。 

3.如有繳納全額學雜費，不論其是否辦理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均請填報「是」。 

 碩士生/博士生之延畢學生: 

1.碩士生自第三年起，博士生自第四年起之學生，仍有修習得列入畢業學分數或課程(論文寫作不列入)者，請填報「是」。 

2.非修習得列入畢業學分之課程，請填報「否」；如：師培課程。 

3.若僅修習論文寫作學分，請填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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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否屬專門

職業技術人

員 ( 醫 事 人

員、社會工作

師)應考資格

規定之實習 

 請學校填報系、所、學位學程之「實習」【是、否】屬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規

定之實習，包括報考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法醫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

技術師、驗光人員、獸醫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助產師等考試之實習。 
【111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7. 全學年全部

學分實習學

生 

 全年在實習之學生：非僅只限於當學年(上、下學期)在校外實習之班級，若分學年全年在實習之學生，亦為全學年在實習

之學生。 

 以 3月 15日為基準，對「當學年」或「分學年」全學年均在實習之學生填寫，請務必填寫本欄位，不得空白。 

 若該生學年度修習之全部學分皆於校外實習，不論是否為單一課程或同一實習場合、合約，煩請填至全學年全部學分校外

實習學生，並合成一筆填報。 

 舉凡實習區間跨年度者，全學年(上、下)或(下、上)均在實習的學生。  

   例如：全學年實習學生以實習開始日期落於那一個區間進行填寫，請勿重覆填寫實習人數。 

  例如-98學年度填寫「98上至 98下全學年實習學生」或「98下至 99上全學年實習學生」 

  例如-99學年度填寫「99上至 99下全學年實習學生」或「99下至 100上全學年實習學生」 

 「全年在實習學生數」包含下列情況: (若僅於單一學期在實習者，則歸至部分學分實習學生) 

(1) 當學年(例:98上學期、98下學期)全年在實習學生數。 

情況一：甲班級學生 39 人已於 98 學年度上學期實習，若甲班級學生 39 人 98 學年度下學期亦於實習，甲班級學生數

39人就是全年在實習之學生。 

(2) 分學年(例:98下學期、99上學期)連續在實習學生數。 

情形二：乙班級學生 30 人已於 98 學年度下學期實習，規劃 99 學年度上學期也將於實習，乙班級學生數 30 人也是全

年學習之學生。 

 「全學年實習學生」欄位更名為「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 

 總人數及實習時數：請填寫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人數（以男、女分別列計）及實習總時數。  

 外籍生人數及實習時數：請填寫全學年全部學分外籍生實習學生人數（以男、女分別列計）及實習總時數。 

 具外國籍之學生：係以該生之「入學身分」為認列基準。請填報本學期具備正式學籍且以當年度 3/15或 10/15實際在學之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陸生學生總人數(含轉學生)，且不包括休(退)學生、選讀生及就讀學分班、無學籍學生及保留

入學資格之學生。 

(1) 僑生 

(2) 港澳生 

(3) 陸生 

 請依僑生、陸生、港澳生入學方式，分別填報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 陸生係指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之規定辦理入學，且具有正式學籍且在學

之大陸地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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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總人數亦包含「外籍生人數」。 

 請注意：本表 4-7-2「全學年全部學分實習學生」人數包含表 4-2-7「C.全學年全部學分均於國外實習之學生人數」。 

 必修/選修學分數：填寫請以 3/15 為基準，填寫當日確定已知或已規劃的人數及學分數，若於 4/30 前可得知更明確的部分

學分實習人數及學分數，則請更新數據；學分數請依必修學分、選修學分分別列計。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111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112 年 10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A.依就學辦法入學 係指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 條規定之僑生資格申請入學、

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或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

就學辦法」之港澳學生申請入學，並具正式學籍者。 

B.依一般身分入學 係指本次以一般身分入學，且具正式學籍者；但過去任一教育階段曾依「僑

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申請入學。 
 

(4) 外國學生  請依外國學生入學方式，分別填報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 

A.依就學辦法入學 係指未具僑生身分，且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之規定辦理入學，且具有正式學籍且在學之外國學生。 

B.依一般身分入學 係指非依上述規定辦理入學之外國學生，請填入外國學生「依一般身分入

學」管道。 
 

8. 部分學分實

習學生 

 填寫請以 3/15 為基準，填寫當日確定已知或已規劃的人次及學分數，若於 4/30 前可得知更明確的部分學分實習人數及學分

數，則請更新數據。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112 年 10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部分學分實習學分數」之定義：即相對於全年實習而言；假設 10 位學生本學期實際修習 18 學分，其中有一門課 3 學分，

此 3 學分皆為實習課程，則該 3 學分便是部分學分實習之學分。 

3 學分需全為實習課程方可認列至「部分學分實習」人數及學分數填寫，若此 3 學分為 2 學分校內課程、1 學分實習，則不

認列「部分學分實習」人數及學分數填寫。 

 總人次及實習時數：請填寫當學年度部分學分實習之學生人次（以男、女分別列計）及實習總時數(例如：人次填 10)  

 外籍生人次及實習時數：請填寫當學年度部分學分實習外籍生學生人次（以男、女分別列計）及實習時數。 

 必修/選修學分數：請填寫當學年度部分學分實習之學分數，並依必修學分、選修學分分別列計。(例如：學分數填 3)  

 全學期全部學分實習：係指當學年僅有上學期或下學期全部學分皆在校外實習之實習學生，亦為全學期全部學分實習之學

生。 

 「全學期全部學分實習」包含下列情況: 例如-105 學年度填寫「105 上全學期實習學生」或「105 下全學期實習學生」。 

 僅於寒、暑假期實習：實習活動僅於寒、暑假期實施者，列入填寫範圍。  

「僅於寒、暑假實習」：依「實習開始日期」落於該區間進行填寫；歸屬年級請以學生實習期間之實際年級為填報基準，

若僅於暑假實習，煩請以低年級為基準。 

 學期期間實習：係指當學年僅於上學期或下學期期間，學生有部分學分在校外進行實習。 

 A 生 110 上學期總共修習 15 學分，其中修習一門 3 學分實習課程，並於每周二及周五至校外機構進行實習，則該生即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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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期間實習。【111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9. 實習場所 

 請依學生實習【政府機構；企業機構；其他機構；學校附屬機構實習】等場所填報： 

 政府機構：係指學生至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進行實習，政府部門包含由國科會所訂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

府及行政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例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國科會…等。 

 企業機構：係指實習之機構為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 其他機構：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為其他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政府及國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國民小學等。 

 學校附屬機構實習：係指學生至學校所屬附設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若

學生是前往其他學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依單位屬性填報。 

 實習係指學校系所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具學分或時數規定，學生應進行實務與理論課程實習，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

學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取得畢業證書者。外國學生來臺實習，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外國學生來臺實習之規定辦理。  

 若學生全學年輪流於校外單位與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者，請於實習場所欄位勾選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10. 國別/地區 
 由下拉式選單填報實習場所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勿空白） 

 資料統計期間同一學生修讀實習課程，分別安排至不同國家進行實習，請學校擇一填報該生主要實習國家。 

11. 佐證資料 請依學校與實習單位簽約之情形勾選是否為合約、公函或其他可佐證資料；若無佐證資料請系選「無」。(不得空白) 

備註 

 全學年校外實習若學生有修習其他非實習的課程學分：不論是否為重補修課程，抑或該類課程是否具有學分，因該生仍有
使用學校資源，爰不列入「全學年校外實習學生」，請填列至「部分學分實習」。 

 在學學生只包含正式學程之學生，不包含教育學程之學生。 
 實習定義：應為正式或長期固定或常態性質的才計算在內。 
 學生實習時數： 

◼ 請依據各校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生實習辦法」列計學生實習時數；若辦法中無明確制訂學生實習時數計算方式，
則以學生實際實習時數填報(需提出實習時數之證明文件) (可填至小數點第 2位)。 

◼ 簽約或公函內容與實際執行若有差異，請以實際時數填報，並請學校與業界廠商共同提供相關佐證文件。 
例如：某學校與 A公司簽訂實習合約，安排甲系 100名學生至 A公司實習，但其中有 20名學生於合約中未載明「服
務時數」資料，請依合約由 A公司協助載明學生實習時數，包括 20名學生姓名及實際實習時數，以為證明。 

◼ 學生校外實習時數及人數，其中部分有佐證資料、部分無佐證資料，請依實際狀況填報有佐證資料之【實習人數】及
【實習總時數】。 
例如：C校資管系大學四年制學士班有 100名學生於校外實習 5小時，實際實習總時數為 100名＊5小時=500小時，
惟其中 40名學生之 5小時實習時數(共 200小時)未與廠商簽訂合約，且無相關證明資料或廠商背書等證明，故 C校
僅可填報「實習人數」60人；「實習時數」300 小時(60名＊5小時=300小時)。 

◼ 若學生實習係以天數計算，請換算至小時填報。 
 三月填報請以預估值填報；十月維護前期資料：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三月份相同亦請再

次填報/匯入。 
 因應「總量管制小組」需求，同一年級可以填入多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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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開設實習課程，但未有實習行為者，請勿納入本表填寫。 

 

表 4-7-2 

系統功能
提供 

新增 單筆新增/多筆新增 

修改 單筆修改/多筆修改 

刪除 單筆刪除 

匯入 新增附加方式：新資料會採取新增的方式；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 
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若有重覆的資料，須先把原有資料重覆的部分刪除或匯入檔中重覆的部分拿掉才能完全匯入。 

◎依上傳檔案線上即時匯入 
◎匯入檔案格式，請至系統下載；操作路徑：「匯入」/【空白檔案下載】 

查詢 資料查詢/列印/匯出 Excel檔案 

 

 

https://140.125.242.30/index/school/teacher/in/teacherin.asp,DanaInfo=140.125.2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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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國別/地區 

實習機構資訊 學生實際實習地址 學生實習權益人次 

行業別 
機構

名稱 

統一

編號 
縣市別 地址 

投保情形 實習待遇 

僅勞保 
僅校外實

習保險 

兩者

皆有 

兩者

皆無 
工資 獎學金 津貼 無 

                 

 

填表說明 (表 4-7-4) ： 

1. 學年度 

當期資料 

 三月填寫，即 111 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資料(以 3/15 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 十月填寫維護前期資料：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三月份相同亦請再次填報/匯入。 

2.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3.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國別/地區 
 由下拉式選單填報實習場所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勿空白） 

 資料統計期間同一學生修讀實習課程，分別安排至不同國家進行實習，請學校擇一填報該生主要實習國家。 

5. 實習機構 

行業別 

 請填報各系所學位學程安排學生實習之國內、境外機構歸屬【行業別】，惟若「不同學系」至「相同國內、國外機構實習」

者，請學校由專責單位統籌填報該實習機構之行業別及本表相關資訊等，避免機構歸屬類別不同。 

 實習機構之行業別請參考行政院最新修訂「行業標準分類」填報。若實習機構為「境外機構」者，請學校統整，並依機構

類型填報其【行業別】。【112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6. 實習機構名稱 

 請學校填報安排學生實習之機構【完整名稱】，請填寫機構「全銜」。 

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名稱中文或英文名稱】。 

 本欄位僅蒐集實習機構之「中文或英譯機構名稱」，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7. 實習機構 

統一編號 

 若學生實習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者，則無須填報。 

 請學校填報安排學生實習之機構【國內機構統一編號】，請填報該機構登記之統一編號。 

 如屬核准立案字號：中央政府部會或地方政府編配之許可立案字號，請完整填寫許可立案登記字號，如府社政字第 xxxxxx

號、高建開證字第 xxxxxx號等。 

8. 學生實際實習

場所縣市別 

 請學校填報安排學生實習之實際實習單位之【縣市別】。 

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則毋須填報其【縣市別】。 

9. 學生實際實 

習場所地址 

 請學校填報度安排學生實習實際實習單位之【地址】，其中街道路段、巷、弄…等數字碼，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報。 

 若學生實際實習機構為「境外」地區，請填報該單位或機構之【中文或英譯地址】，請勿填報非英語之外文。 

10. 學生實習權益  請填報學校安排學生實習時，依據「勞工保險」或「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等相關規定辦理保險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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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情形人次  僅勞保：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勞工保險」。 

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學校自行投保「其

他意外險」，惟不包含學生平安保險。【112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兩者皆有：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同時投保「勞工保險」及「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 兩者皆無：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未」投保「勞工保險」及「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111 年 03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11. 學生實習權益

實習待遇人次 

 請填報學校實習機構提供學生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別： 

 工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按照「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學生符合最低基本工資之待遇。 

 獎學金：係指學生實習機構「給予」實習學生一定金額的獎勵金。 

 津貼：係指學生實習之習機構「給予」基本保障的各類津貼(如生活津貼、實習津貼)。 

 無任何待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並未提供任何待遇。 

 本表學生實習【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之待遇人次加總等於【僅勞保、僅校外實習保險、兩者皆有及兩者皆無】

人次之加總。【111 年 03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同一學生於 106學年度修讀 2門實習課程，並安排至不同場所進行實習，請分別依【實習單位】給予之【保險及待遇】列

計其「人次」；但若同一家實習單位，提供同一學生 2 種待遇，請以主要待遇擇一填報。 

 範例 2：B 校餐飲管理學系甲生分別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讀「店舖設計與規劃課程」與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餐

旅企業進階實習」，並於暑假與寒假期間至「乙飯店」及「丙飯店」進行實習， 

(1) 乙、丙等 2間飯店皆為甲生投保「勞工保險」，故「有投保」選項列計為 2人次。 

(2) 乙飯店提供甲生實習待遇為「工資」，丙飯店提供甲生實習待遇為「獎學金」，故請填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各

列計 1人次。 

備註 
 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112 年 10 月「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正定義】 

 107年 10月因應「教育部」需求新增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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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公、私校 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第幾年 實習人數 

填表說明 (表 4-7-5) ： 

1. 學年度 

當期資料 

 三月填寫，即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資料(以 3/15 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 十月填寫維護前期資料：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再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三月份相同亦請再次填報/匯入。 

2.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3.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第幾年  學生實際入學第幾年；即實習期間之實際年級。 

5. 實習人數 

 請填寫實習學生人數(非人次)。填寫範例如下： 

範例 1：A 校企業管理學系四技部 3 年級學生共 30 名，其中有 20 名同學參與暑期實習，另外 5 名同學參與全學年實習，有

5 名同學都沒有參加任何實習課程。A 校企業管理學系填報如下：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年級 實習人數 

110 企業管理學系 四技(日) 3 25 

範例 2：B 校電機工程學系四技部 4 年級學生共 50 名，其中有 40 名同學參與暑期實習，有 15 名同學參與全學期實習。其中

有 5 名同學於該學年期間同時有參與「暑期實習」及「全學期實習」，由於本表僅蒐集人數資料，故該 5 名同學不應

重複計算。B 校電機工程學系填報如下： 

學年度 系所 學制 年級 實習人數 

110 電機工程學系 四技(日) 4 50 

 本表蒐集對象以「人數」計(非人次)，請勿重複列計。 

 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 

備註 
 111 年 3 月因應「教育部」需求新增本表。 

 本表填報對象包含至「學校附屬機構(附設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等場所)」之實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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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十月填寫)   

學年度 

/學期 

活動

類別 

活動主辦

單位 

活動 

名稱 

競賽 

項目 

個人/團

體競賽 

人數 
是否 

決賽獲獎 獲獎 

名次 

活動 

起始日期 

活動 

結束日期 

學生 

所屬科系 

競賽項目 

是否與就讀科系相關 

男 女 □ 是 □ 是 

 

填表說明 (表 4-8-1) ： 

1. 學年度/學期 
歷史資料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 
 三月填寫為 111 學年度上學期，即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資料； 
 十月填寫為 111 學年度下學期，即 112年 2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資料。 
 寒假資料三月填寫；暑假資料十月填寫。 

2. 活動類別 

 請依照活動類別選擇【國際 (外) 】、【教育部】、【國內】、【大陸、港、澳地區】 
活動類別選項自 101學年度下學期新增「大陸、港、澳地區」。 

◼ 【國際 (外) 】  
           (1) 國際：在國內舉辦之國際競賽，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競賽。  
           (2) 國外：國外競賽係在他國(不含大陸港澳)舉辦之競賽。  

◼ 【教育部】以教育部名義舉辦之專業技(藝)能競賽 
若獎狀上註明指導單位：教育部；主辦單位：○○學校，獎狀由教育部頒發，活動類型可歸類至教育部。 

◼ 【國內】國內競賽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學校」參與競賽。 
若學校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委託或協助舉辦全國性之專業技(藝)能競賽，得予以認列。 
【109 年 10 月因應「台灣評鑑協會」需求修改定義】 

◼ 【大陸、港、澳地區】大陸、港、澳地區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 
＊若在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國際競賽，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競賽，可列計至國際競賽。 

   註：102年 10月「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修正定義 
3. 活動主辦單位  請填寫舉辦活動的主辦單位。 
4. 活動名稱  請填寫活動名稱。 
5. 競賽項目  請填寫學生參與的競賽項目。 

6. 個人/團體競賽 
 請依照競賽的活動性質勾選『個人競賽』或『團體競賽』。(不得空白) 
 若為同一科系學生組隊參賽或不同科系共同組隊參賽，請選擇『團體競賽』填寫一筆，請勿重覆填寫。 
 100年 3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7. 人數 

 請填列在學學生參與競賽『男、女』人數。 
 在學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且不包括就讀學分班、選讀生、無學籍學生、休退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

之學生。 
 若應屆畢業生於在學期間參與競賽，請列計於「在學學生」。學生於活動結束日期若已畢業，請勿列計人數。 
 例：10位學生報名團體競賽，其中以 1名學生於競賽結束日期已畢業，不具正式學籍，故人數請填報 9人。 

【112 年 03 月因應教育部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8. 是否決賽獲獎 A. 決賽獲獎，請勾選『是』。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之件數請勿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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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為「初賽獲獎」，且決賽獲獎日期未落於填寫期限內(故決賽暫無法填寫)，則填寫結果建議於欄位「是否為決賽獲獎」
填寫『否』。 【97 年 10 月「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修訂】 

9. 獲獎名次 
 若「是否決賽獲獎」勾選『是』，則動態顯示此欄，請填寫名次。(不得空白) 
 獎狀中並未載明初、決賽，或者該項比賽不分初、決賽，請學校可查看學生比賽之簡章或報名表得知是否參與之種類為

何。若比賽不分初決賽，可視為決賽。【97 年 10月校務基本資料庫因應「學校」需求增修，「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同意修訂】 

10.活動起始日期 

 活動開始日期。(不得空白) 
 若有初賽、決賽，則請填寫決賽開始日期。 
 若同一個比賽，有區域性初賽及全國性決賽，若決賽獲獎時，「活動起始日期」請填寫決賽開始日期；若未進入決賽，

僅於區域性初賽獲獎，則「活動起始日期」請填寫初賽開始日期，且「決賽是否獲獎」欄位請勿勾選。【100 年 3 月校務基

本資料庫因應學校問題補充填表說明，「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同意增修。】 

11.活動結束日期 
 活動結束日期。(不得空白) 
 以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寫期間為基準。 
 少數競賽活動於結束日期未能確認是否獲獎，則請依公布得獎日期或獎狀、獎杯日期為填寫基準並請保留相關佐證備查。 

12.學生所屬科系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取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所)資料。 

13.競賽項目是否與就
讀科系相關 

 競賽項目是否與就讀科系相關，例如參與體育方面競賽之學生須就讀與體育相關之科系。 
 若競賽項目與就讀科系相關，請勾選”是”，若競賽項目與就讀科系無相關，請勿勾選。 
 參與競賽項目中，屬創新、創業相關之競賽，不受需與就讀系科相關之限制，請勾選「是」。 

【101 年 10 月「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修正定義】 

備註 

 在學學生於調查期間內以學校名義參加國際 (外)、以本部名義舉辦或國內各機關主辦之專業技(藝)能競賽。 
 若團體競賽(社團競賽)為不同系科共同參賽，請擇一系科填寫，不得重覆。 
 若同一科系團體競賽，則僅能填寫一件，不得重覆。 
 本表冊以「競賽得獎件數」計算，不因參加人數多寡而重覆計算。 

例如：書法競賽有 3名中文系學生參賽，若個別獲得佳作，則可填寫 3件。 
      啦啦隊競賽有 30名體育系學生組成一組隊伍獲得冠軍，則僅能填寫 1件。 

 若同一個比賽，同系有 5組隊伍報名參加，最高分別獲得「入圍」，則可填寫 5 件，但「決賽是否獲獎」欄位請勿勾選。
【100 年 3 月因應學校問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補充填表說明。】 

 96年 10月新增匯入功能。 
 自 101年 03月起特殊專班資料併入填報。 

 

表 4-8-1 

系統功能提供 新增 單筆新增 修改 單筆修改/多筆修改 刪除 單筆刪除 
匯入 新增附加方式：新資料會採取新增的方式；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 

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若有重覆的資料，須先把原有資料重覆的部分刪除或匯入檔中重覆的部分拿掉才能
完全匯入◎依上傳檔案線上即時匯入◎匯入檔案格式，請至系統下載；操作路徑：「匯入」/【空白檔案下載】 

查詢 資料查詢/列印/匯出 Excel檔案 

https://140.125.242.30/index/school/teacher/in/teacherin.asp,DanaInfo=140.125.2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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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學生技術證照(不含語文類證照)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學年度/學期 系所 學制 

身分類別 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 

地區 證照類別 

張數 
證照類別是否

與就讀科相關 

□在學學生 

□當學年度畢業生 

□是 

□否 男 女 
□是 

□否 

填表說明 (表 4-8-2) 

1. 學年度/學期 

歷史資料 

 104學年度下學期之資料仍由表 4-8進行維護功能。 

 三月：填報 111學年度上學期；維護前期資料。 

 十月：填報 111學年度下學期；維護前期資料。 

2.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 請依照學生取得證照時所屬系所填報。 

例如學生於 100學年度上學期由 A系轉到 B系，99學年度於 A系時取得證照，則填寫時請以 A系填寫。 

3.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身分類別 

 請依學生身分類別勾選『在學學生』、『當學年度畢業生』。 

(1) 在學學生：就學期間之在學學生計算基準。 

(2) 當學年度畢業生：當學年度畢業生取得學位後或畢業後之規定時程內為計算基準。 

 本表不包含選讀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5. 是否具有原住

民身分 
 請依學生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勾選『是』、『否』。（不得空白） 

6. 地區  請依照此證照所屬國別勾選『國內』、『國外』，大陸地區的證照請歸類於『大陸地區(含港澳)』。 

7. 證照類別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證照類別：「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公職」、「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非公職」、

「技術士證照-甲級」、「技術士證照-乙級」、「技術士證照-丙級」、「技術士證照-單一級」、「技術士證照-其他」、「行政院

各部會行總處署所核發之證照」及「其他證照」。 

1. 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公職：係指通過高等考試一級考試、二級考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地

方特考，考試及格人員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2. 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非公職：係指考試其性質非屬一般公職考試，考試及格人員不具備公務人員資格。 

3. 技術士證照：包括勞動部辦理之甲級、乙級、丙級、單一級、其他，並得參考本部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之分類。 

4. 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所核發之證照：係指依行政院組織法所設機關/單位所核發之證照，並得參考「各中央目的事業



 
202 

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之分類。 

5. 其他證照：包括金融證照、電腦認證…等： 

A. 金融證照：包括臺灣金融研訓院、壽險工會、精算學會等辦理之銀行、證券與期貨業務員、保險人、國際高階證

照、PMP …等。 

B. 電腦認證：包括電腦硬體類、網路設計與設定類、多媒體設計、工程製圖類等。 

8. 張數 
 請分別填列男、女生各擁有該證照的張數。 

 本表不含學生外語證照。 

9. 證照類別是否

與就讀科相關 
 證照類別「是」、「否」與就讀科系相關，例如考取體育方面證照之學生須就讀與體育相關之科系。 
 若證照類別與就讀科系相關，請勾選”是”，若證照類別與就讀科系無相關，請勿「否」。 

備註 

 本表係以在學學生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進行填報，認列包含 :  

（1）新  生 新生於入學前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2）在校生 在校生於就學期間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3）休學生 休學生於休學前所取得之證照，若證照生效日期符合資料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4）退學生 退學生於退學前所取得之證照，若證照生效日期符合資料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5）轉學生 ○1 轉學生於入學後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2 轉學生於轉學前所取得之證照，新報考就讀之學校不可填報本表。 

  該轉學生因於入學前已將該證照資料填列於原就讀學校，故新報考就讀之學校不得重覆填報。 

（6）當 學 年 度

畢業生 

○1 當學年度畢業生於每期填表系統截止日(每年 4 月 30 日或 10 月 31 日)前取得證照，可填表本表，唯需

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度/學期填報，而非生效日期之坐落期間。 

○2 在校生與當學年度畢業生不得重覆填報。 

○3 畢業生於畢業後取得證照可納入之條件： 

  1.當學年度畢業生取得學位後，始可參與之考試 : 

前一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須取得學位後，始可參與之考試(如：護理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

生…等)，於前一年度 10 月 31 日前取得證照者得列入計算。各校填報時，應檢附應考資格及相關佐證

文件提供予私校獎勵補助小組訪查。 

例如：98學年度某畢業生於 99年 6 月畢業後，於當年度 99.10.31日前取得護士照，發照日期為 99年

10 月 1日，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度/學期報，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故填入 98學年度下學期。 

2.當學年度畢業生於畢業前參加考試，畢業後核發證照： 

a.98 學年度某畢業生於在學期間 99 年 5 月參加證照考試，99 年 6 月畢業後證照才核發，發照日期為

99 年 7 月 10 日，並於畢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前取得證照，可填報本表，唯需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

度/學期填報，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故填入 98學年度下學期。 

(各校填報時，應自行存查備考資格及相關佐證文件以利後續應用單位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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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寒假資料請依證照之生效日期進行切割填報。 

 本表不含學生外語證照資料。 

 請依本期填報時間為基準（97年 10月(含)以前表冊填報方式為：寒假資料三月填報、暑假資料十月填報，則不受此限）。 

 特殊專班學生資料請併入填報。 

 105年 10月因應教育部技職司需求新增表冊。 
 

 

表 4-8-2 

系統功能提供 新增 單筆新增/多筆新增 

修改 單筆修改/多筆修改 

刪除 單筆刪除 

匯入 新增附加方式：新資料會採取新增的方式；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 
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若有重覆的資料，須先把原有資料重覆的部分刪除或匯入檔中重覆的部分拿掉才能完全匯
入 
◎依上傳檔案線上即時匯入 
◎匯入檔案格式，請至系統下載；操作路徑：「匯入」/【空白檔案下載】 

查詢 資料查詢/列印/匯出 Excel檔案 

https://140.125.242.30/index/school/teacher/in/teacherin.asp,DanaInfo=140.125.2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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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3 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公、私校 三、十月填寫） 

學年度/學

期 
系所 學制 

身分類別 
是否具有 

原住民身分 
語系 檢測名稱 

通過等級 張數 

□在學學生 

□當學年度畢業生 

□是 

□否 

非英語證照 

通過之等級 

英語證照 

CEFR 等級 
男 女 

 

填報說明（表 4-8-3）： 

1. 學年度/學期 

歷史資料 

 104學年度下學期之資料仍由表 4-8進行維護功能。 

 三月：填報 111學年度上學期；維護前期資料。 

 十月：填報 111學年度下學期；維護前期資料。 

2.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 請依照學生取得證照時所屬系所填報。 

例如學生於 100 學年度上學期由 A系轉到 B系，99 學年度於 A系時取得證照，則填寫時請以 A系填寫。 

3.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 

4. 身分類別 

 請依學生身分類別勾選『在學學生』、『當學年度畢業生』。 

(1) 在學學生：就學期間之在學學生計算基準。 

(2) 當學年度畢業生：當學年度畢業生取得學位後或畢業後之規定時程內為計算基準。 

 本表不包含選讀生、學分班、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之學生。 

5. 是否具有原住民

身分 
 請依學生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勾選『是』、『否』。（不得空白） 

6. 語系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語系：「英文」、「日文」、「西班牙語」、「法語」、「德語」、「韓語」、「非外文-客家語」、「非外文

-原住民語」、「非外文-華語」、「非外文-閩南語」之類別。 

7. 檢測名稱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檢測名稱，相關檢測名稱請登入系統後，選擇「表 4-8-3 檢測名稱列表」。 

8. 通過等級 

 語系別為「非英文」之證照等級，請按照實際等級填寫。 

 語系為「英文」之證照等級，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 CEFR等級「A1」、「A2」、「B1」、「B2」、「C1」、「C2」、「無」。 

 本表之英文證照等級統一採用 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請學校自行判斷級別或詢問承辦證照所屬單位。 

 多益成績單上會顯示聽力 CEFR成績及閱讀 CEFR成績，取低的 CEFR成績即可。 

 CEFR: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EFR）。 

9. 張數  請分別填列男、女生各擁有該證照的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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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本表係以在學學生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進行填報，認列包含 :  

（1）新  生 新生於入學前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2）在校生 在校生於就學期間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3）休學生 休學生於休學前所取得之證照，若證照生效日期符合資料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4）退學生 退學生於退學前所取得之證照，若證照生效日期符合資料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5）轉學生 ○1 轉學生於入學後取得證照之生效日期落於填報區間者，可填報本表。 

○2 轉學生於轉學前所取得之證照，新報考就讀之學校不可填報本表。 

  該轉學生因於入學前已將該證照資料填列於原就讀學校，故新報考就讀之學校不得重覆填報。 

（6）當學年度畢

業生 

○1 當學年度畢業生於每期填表系統截止日(每年 4 月 30日或 10月 31日)前取得證照，可填表本表，唯需

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度/學期填報，而非生效日期之坐落期間。 

○2 在校生與當學年度畢業生不得重覆填報。 

○3 畢業生於畢業後取得證照可納入之條件： 

  1.當學年度畢業生取得學位後，始可參與之考試 : 

前一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須取得學位後，始可參與之考試(如：護理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

生…等)，於前一年度 10月 31日前取得證照者得列入計算。各校填報時，應檢附應考資格及相關佐證

文件提供予私校獎勵補助小組訪查。 

例如：98學年度某畢業生於 99年 6月畢業後，於當年度 99.10.31 日前取得護士照，發照日期為 99年

10月 1日，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度/學期報，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故填入 98學年度下學期。 

2.當學年度畢業生於畢業前參加考試，畢業後核發證照： 

a.98 學年度某畢業生於在學期間 99 年 5 月參加證照考試，99 年 6 月畢業後證照才核發，發照日期為

99 年 7 月 10 日，並於畢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前取得證照，可填報本表，唯需依畢業生實際畢業學年

度/學期填報，而非生效日期之期間，故填入 98學年度下學期。 

(各校填報時，應自行存查備考資格及相關佐證文件以利後續應用單位訪查) 

 暑、寒假資料請依證照之生效日期進行切割填報。 

 本表僅收集學生外語證照資料，學生技術證照及其他證照請統一填報至表 4-8-2學生技術證照人次資料表。 

 請依本期填報時間為基準（97年 10月(含)以前表冊填報方式為：寒假資料三月填報、暑假資料十月填報，則不受此限）。 

 已通過測驗並取得成績單，但未申請證照者，亦可認列於本表。 

 特殊專班學生資料請併入填報。 

 語系別欄位、檢測名稱若有非下拉式選項者，請提供詳細說明證照內容並逕行來信至 tvedb3@yuntech.edu.com 說明予

以新增。【105年 10月因應教育部技職司需求新增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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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未對證照進行編碼，請勿聽信坊間不當宣傳 

 

 

表 4-8-3 

系統功能提供 新增 單筆新增/多筆新增 

修改 單筆修改/多筆修改 

刪除 單筆刪除 

匯入 新增附加方式：新資料會採取新增的方式；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 
不允許重覆的資料匯入：若有重覆的資料，須先把原有資料重覆的部分刪除或匯入檔中重覆的部分拿掉才能完全匯
入 
◎依上傳檔案線上即時匯入 
◎匯入檔案格式，請至系統下載；操作路徑：「匯入」/【空白檔案下載】 

查詢 資料查詢/列印/匯出 Excel檔案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原對於各類證照編有相對應之代碼，該代碼為流水號，僅屬系統填報資料功能性

選單及學校內部填報使用，並非「專業合格單位核發之證照代碼」，並自 105 學年度起已停止前開編碼

列表之使用，改為六大類別之證照張數填報，請各校勿再聽信坊間之不當宣傳，該編碼列表無法代表

「專業合格單位核發之證照代碼」。 

https://140.125.242.30/index/school/teacher/in/teacherin.asp,DanaInfo=140.125.2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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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4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公、私校 十月填寫） 

學
年
度 

學 

院 

系
所 

學
制 

學生在學情況 參與競賽獲獎人次 學生論文出版及展演活動 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在學學生 

□當學年度畢業生 
臺灣地區 

大陸、港、澳

地區 
其他地區 

篇數 

(場數) 
人次 臺灣地區 

大陸、港、

澳地區 

其他 

地區 

 

填表說明（表 4-8-4）： 

1. 學年度 

歷史資料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 
 十月填寫為 111學年度，即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 日資料。 

2. 學院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院，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院資料。(不得空白) 

3. 系所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不得空白) 

4. 學制 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學制，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學制資料。(不得空白) 

5. 學生在學

情況 

 請依學生在學情況【在學學生；當(111)學年度畢業生】填報獲獎、出版及出席國際會議人次。 
 在學學生：係指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且不包括就讀學分班、選讀生、無學籍學生、休退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 
 當(111)學年度畢業生：係指 111學年度畢業之學生於本系統填報截止日(每年 10月 31日)前獲獎、論文出版皆可填報。例如 A 生

於 112年 6月 6日畢業，並於 112年 10月 31日論文出版，則 A生可以列計於論文出版人次。 

 
 若應屆畢業生於在學期間獲獎、論文出版者，請列計於「在學學生」。若於畢業後至系統填報截止日(每年 10月 31日)前獲獎、論

文出版者，請列計於「當(111)學年度畢業生」。 
 在學學生與當(111)學年度畢業生不得重複填報。 

6. 參與競賽

獲獎人次 

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11)學年度畢業生】以學校名義參加主辦方【臺灣地區(含臺澎金馬)；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
等競賽之獲獎人次，每場競賽至少 3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並以獲獎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1) 臺灣地區：係指於臺、澎、金、馬地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間學校(含)以上參與。 

(2) 大陸、港、澳地區：係指於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間學校(含)以上參與。 

(3) 其他地區：係指非上述 2地區所舉辦之競賽，每場競賽至少 3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競賽。 

 若學生在尚未入學之前即獲獎，則由比賽前之報名學校採計 1人次。例如：王小明以 A大學之名義報名參與全國競賽，於 111年 8
月 1日轉學至 B大學並完成註冊，但王小明於 111年 8月 15 日於該比賽中得獎，此時 B大學不能採計王小明得獎數，但 A大學能
採計王小明之得獎數。 

 各項比賽僅獲得入圍、入選或初賽，且未於決賽中得獎之件數，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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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目以競賽得獎人次計算，若有 3 位學生共同獲得同一競賽獎項，可列計 3 人次。例如王小明、陳小華、李大同等 3 人共同組

隊參與競賽並得獎，其中，王小明、陳小華為資管系學生、李大同為企管系學生，則該獎項資管系可認列【2】人次，企管系可認
列【1】人次。 

 若不同學制共組成參與團隊而獲得獎項者，則「人次」可分別依參賽學生就讀學系、所、學制填報。 

7. 學生論文

出版及展

演活動之

篇 數 ( 場

數)及人次 

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當(111)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以專書出版或出版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研討會發表(壁報)論文篇數及
人次或校外展演活動數及人次，並以出版日期或實際展演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 本填報項目不包含學位論文、畢業展覽、系所自辦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 所稱「系所自辦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係指發表者、參與者皆為學校系所師生，且僅為系所對內舉辦之論文、專題發表型式。 
 若學生論文出版由 2位碩士生、1位博士生共同撰寫及發表，其「篇數」請以「博士生(高階)」所屬系所列計 1篇，並備註仍有哪

些系所碩士生共同著作，亦即碩士生所屬系所不可列計篇數；若學生論文出版由 2 位同階不同系所碩士生(或博士生)共同撰寫及

發表，其「篇數」歸屬系所請擇一填報，並備註其共同著作系所，亦即不可將同階合著作品分別由學生所屬系所各自填報。另「人
次」部分，則以學生所屬系所各自認列 1人次。 

8. 在學學生

出席國際

會議人次 

 請填報學校【在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之學生人次，請依主辦方為【臺灣地區(含臺澎金馬)；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地區】分
別填報，並以實際出席會議日期落於統計時間內為計算基準。 

 國際會議需至少 3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代表參與者，即可認定為國際會議。若參與者包括大陸、香港、澳門人士僅
能算 1國家(地區)數；若參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則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例如：A國際會議之
參與國僅有臺灣地區、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則此國際會議之參與國家數僅可列計為 2。 

(1) 國際組織之會議或研討會。 

(2) 臺灣主辦且有海外學者參與或發表合作論文之會議或研討會。 

(3) 海外國際會議。 

備註 
 請各校自行留存證照影本或主辦機構發放之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以利備查。 
 106年 10月因應「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台」需求新增本表。 

 

 

 




